
上海农林职业技术学院学生缓考申请表

     ——       学年第    学期
	姓 名
	
	学 号
	
	班 级
	

	系 别
	
	专 业
	
	辅导员
	

	缓考课程
	课程名称
	任课教师
	课程性质

	
	
	
	

	
	
	
	

	
	
	
	

	
	
	
	

	
	
	
	

	
	
	
	

	
	
	
	

	缓

考

理

由
	申请人签名：            年   月   日

	辅导员（班主任）意见
	辅导员（班主任）签名：        年   月   日

	系 部
意 见
	系主任签名（公章）：               年   月   日

	教务处

意  见
	教务处处长签名（公章）：               年   月   日


说明：

1、经批准缓考的学生，缓考后的考试原则上同次考核的补考同时进行，按正常考核评定成绩；缓考未获批准，擅自缺考按旷考处理。

2、学生本人必须于考试前2天向所在系提出缓考申请（须附有相关材料），经所在系领导同意，报教务处批准后方可缓考（因病不能参加考试的学生必须提供相关病历证明），事后一律不予补办。

3、此表由申请人填写，一式三份，一份留学生所在系秘书，一份教务处备案，一份本人自带。


